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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 年度拟不进行

利润分配，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 公司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9.1 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的情形。

 202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人民币11,451,916.17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

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03,249,098.19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5

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结转至

下一年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本次利润分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触及《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相关数据及指标如下表：



项目 2025年度 2024年度 2023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0.00 10,573,294.32 40,376,175.00

回购注销总额（元） 0.00 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451,916.17 21,012,248.88 57,854,368.15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

利润（元）
103,249,098.19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

总额（元）
50,949,469.3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

总额（元）
0.0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

（元）
30,106,177.73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

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50,949,469.3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

及回购注销总额是否低于3000万

元

否

现金分红比例（%） 169.23

现金分红比例是否低于30% 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

金额（元）
457,601,476.57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

金额是否在3亿元以上
是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营业收入

（元）
2,201,496,015.14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

占累计营业收入比例（%）
20.79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

占累计营业收入比例是否在15%

以上

是

是否触及《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第12.9.1条第一款第（八）

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的情形

否

二、202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况说明

2025年度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已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发展阶

段和资金需求等多方面因素，现将具体原因分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目前，我国内窥镜设备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国内软性内窥镜设备尚在快

速成长中，行业竞争激烈，公司需要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与产品技术创新以保持

市场竞争力。



（二）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不断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进行持续的研发与

创新，保持产品和技术的先进性以增强市场竞争力，进而提升持续盈利能力。

未来，公司将在内窥镜领域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开发出市场接受度高、实用性

强、技术领先的新产品，不断提升公司竞争优势。

（三）公司盈利水平和资金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386.58万元，同比增长3.24%；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45.19万元，同比减少45.5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69.87万元。公司需要通过持续的研发投

入与市场推广以保证竞争优势，确保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为全体股东带来更好

的投资回报。在此过程中，公司需要更多的资金以保障目标的实现。

（四）公司未进行分红的原因

综上所述，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需要充足的资金以保证公司

的正常经营与长远发展，继而更好地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五）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及计划

公司2025年度未分配利润将累积滚存至下一年度，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

项目投资带来的营运资金的需求。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综合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从有利于公司发展和投

资者回报的角度出发，积极履行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与广大投资者共享公司

发展的成果。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

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事项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与未来资金需

求，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尚需经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0日


